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分级分类监管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情况
为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市政府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有关精神，切实落实《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打造“四融四促”优化营商环境品牌，持续推动文化综合执法工作规范化开展，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以下简称“总队”）综合近几年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关于规范涉企检查、一体化综合监管等工作要求，完成了《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分级分类监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分级分类监管管理办法》）的新一轮修订工作。

二、主要依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2.《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3.《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4.《北京市开展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

5.《北京市关于加强风险分类管理提升监管效能的实施意见》。

三、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分级分类监管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开展：

（一）企业主体评价模型优化升级
整体引入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的评价结果，确定合理加权系数，形成行管、执法和通用综合评价结果，优化评分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反映文旅企业经营状况。在企业客观风险评价指标中加入高风险事项因子，进一步筑牢差异化监管基础，推动监管资源向高风险领域聚焦配置，提高监管质效。重点调整第七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二款、第十四条内容。

（二）强化差异化监管和服务
在优化调整分级分类指标、做好企业“风险+信用”评价基础上，要重点推动差异化监管和服务的实施。结合近几年一体化综合监管等工作要求，持续推进精准监管和行政指导。重点调整第十六条第二至第四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内容。

（三）其他主要修改

调整第一条、第二条、第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四条内容，进一步完善制定依据、评价对象、指标周期等规定，明确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分级分类监管管理办法》（京文执发〔2022〕23号）同时作废。

四、征集周期
2026年5月12日至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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